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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報送 114年 2 月 1日退休生效之教育人員

退休案作業注意事項 

壹、法規依據 

一、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89條：「各學校申請自願退休、屆齡

退休教職員，應填造申請書表並檢齊有關證明文件，由服務學校於退休生

效日前 1日至前 3個月間，送達主管機關審定。」 

二、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45條第 1 項：「教職員申請

退休所附退休事實表、任職證件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，應先由服務學校人

事主管切實審查；遇有所附證件不足或有錯誤者，應通知限期補正後，連

同補正情形彙送主管機關審定。」 

貳、報府期程 

113年 11月 1日至 113年 11月 21 日（不區分國高中、國小或市立幼兒園）。 

參、應備文件 

項次 文件名稱 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

1 退休事實表 1.請至「人事服務網（eCPA）>應用系統>教育人

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」建置資料後列印，勿以

空白表格打字或填寫。 

2.請備 3份，受文者分別為基隆市政府、臺灣銀

行公教保險部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

局；如有私校年資請增備 1份，受文者為財團

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

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。 

3.經歷欄及備註欄建置資料注意事項： 

(1)得採計之職前年資需逐筆顯示於經歷欄，

如大專集訓、義務役、私校教師、代理（課）

教師等。 

(2)如為相同服務機關學校全銜、相同職稱，

經歷欄只需填寫 1 筆。國中改制完中、縣

市改制直轄市等情形，因機關全銜不同，

需分別填寫。 

(3)如為任職後始服義務役，請於備註欄載明

服役起迄年月日，無需填列於經歷欄（指

舊制時期且任職期間與服役期間完全重疊



2 
 

項次 文件名稱 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

者，倘為新制時期則以補繳退撫基金資料

為準）。 

(4)如有不列入退休年資之留職停薪期間，請

於備註欄載明留職停薪起迄年月日。又此

種情形於經歷欄之填寫方式舉例如下：於

A 學校任職期間為 90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

7 月 31 日，其中 95 年 8 月 1 日至 96 年 7

月 31日侍親留職停薪，則應填寫「A學校

90 年 8 月 1 日至 95 年 7 月 31 日」及「A

學校 96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」2

筆經歷。 

(5)請確實查明當事人涉案情形後，於備註欄

載明「經查○師無因案涉訟、停免職及移

付懲戒情事」。 

2 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 1.請勿省略記事。 

2.除紙本戶籍謄本外，亦得提供當事人自行至內

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申辦下載之電子戶籍

謄 本 之 列 印 版 （ 申 辦 網 址 ：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16）。 

3 公保養老給付直撥入帳

之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

任何金融機構均可。 

4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

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

卡 

1.原服務機關學校欄位請填寫全銜，勿填寫俗稱

或簡稱。 

2.金融機構限臺灣銀行、第一商業銀行、合作金

庫商業銀行 3家。所使用之存摺不得為公教儲

蓄存款帳戶、薪資優惠利率存款帳戶。 

3.如當事人之戶籍地位在「依內政部公告之全國

人口密度資料及離島地區界定偏遠地區鄉鎮

區範圍」，或係支領新制一次退休金者，金融

機構另增中華郵政 1 家可選擇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

金管理局 112 年 7 月 13 日台管業一字第 1121735531A 號函參照）。 

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

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

1.無私校年資者無需檢附。 

2.可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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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文件名稱 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

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

「公立學校校長、教師曾

任私立學校校長、教師年

資應領退休、資遣、遺族

撫卹給與資料卡及給付

收據」 

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全球資訊網下

載（下載網址：https://www1.t-service.org.tw/download/415）。 

6 畢業證書影本 初任教師資格所採用之畢業證書及曾提（改）敘

之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均需檢附。 

7 教師證影本 1.初任教職時之教師證務必檢附。 

2.如曾任教不同教育階段之學校，各種等級教師

證均需檢附。 

3.如為 88 年 10月 11日以後取得之教師證，請

一律以雙面影印，俾釐清當事人是否係以懸

（實）缺代理（課）教師及試用教師年資折抵

教育實習取得合格教師證（教育部 88 年 10 月 11 日台

(88)人(三)字第 88117089 號書函參照）。 

8 歷

年

任

職

證

件

影

本 

職

前

年

資 

◇軍職年資 應檢附大專集訓、國民兵、退伍令等具起迄日之

文件，及其他相關查證文件。 

◇私校教師年

資 

1.應檢附派令或敘薪通知書或聘書、離職證明書

或服務證明書、歷年考核資料，及其他相關查

證文件，足以顯示其為私校編制內、專任、有

給、合格教師職務且未曾支領退休金或資遺費

（教育部 101 年 7 月 25 日臺人(三)字第 1010134292 號函參照）。 

2.如相關文件無法明確顯示上列事項，請先行函

文查證或請教師向私校申請重新開立文件，否

則不予採計年資。 

◇代理（課）教

師年資 

1.應檢附派令或敘薪通知書或聘書（任職文件，

必要）、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（離職文件，

必要）、新制時期補繳退撫基金資料（非必要），

及其他相關查證文件，足以顯示其為 96年 12

月 31日以前之兵缺代理教師年資或 3個月以

上懸（實）缺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。 

2.如相關文件無法明確顯示上列事項，請先行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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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文件名稱 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

文查證，否則不予採計年資。 

◇其他 其他職前年資，如自立幼稚園、保育員、聘用人

員、約僱人員、試用教師……等，請依各自採計

規定，檢附相關查證文件。 

正

式

教

師

年

資 

A.派令或敘薪

通知書 

1.每一任職學校均需檢附，如調校時確有未核發

派令或敘薪通知書情形，得以任職該校期間全

部聘書代替。 

2.曾提（改）敘之敘薪通知書亦需檢附。 

B.離職證明書

或服務證明

書 

每一任職學校均需檢附。 

※最後服務學校（即現職學校）以開立在職證明

書代替。其為幼兒園教師者，併請特別註記。 

C.歷年考核通

知書 

如有導師或行政職等兼職，「現職」欄位需有相

關文字顯示，如無則需另檢附全部兼職聘書，且

所有兼職情形需與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

遇計算表內容相同。 

D.留職停薪及

回職復薪令

（函） 

包括任職後服義務役而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者。

無留職停薪情形者無需檢附。 

9 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

職待遇計算表 

為辦理年金改革後每年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

計算作業，除純新制外仍需檢附。 

10 公保年資紀錄表 請 至 「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網 路 作 業 e 系 統

（https://gnweb.bot.com.tw/GNWeb/portal） 

>要保機關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」，點選畫面左側

「一般查詢作業>被保險人年資紀錄表」，勾選

「因業務需要須解除個資遮蔽」後，輸入擬退休

人員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即可下載被保險人年資紀

錄表。 

11 勞保年資相關證明或無

勞保年資切結書 

俾利查核退休事實表所載本人得採計為退休且

參加社會保險之年資情形，並據以核算退休所

得。 

12 退休年資取捨切結書 年資合計 40年以上（擇領月退休金者）或年資

合計 42年以上（擇領一次退休金者）需檢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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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文件名稱 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

13 教師自願退休校內簽准

案影本 

未登記於 114 年 2 月 1 日退休者或有登記退休

但日期並非 114年 2月 1日者，需檢附。原已登

記於 114年 2月 1日退休者不需檢附。 

肆、其他事項 

一、紙本送件： 

1.上開應備文件請均以 A4格式列印、影印，影本需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並

加蓋人事主管職名章；備齊後請依序排列整齊並以長尾夾固定（請勿以

釘書機裝訂），送本府 1樓總收文掛文號。 

2.為符本府公文管考及時效等相關規定，案經本府審閱資料查有缺漏、錯

誤者，將發文函請備齊資料後再次送件。 

二、系統報送：於「人事服務網（eCPA）>應用系統>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

統」各欄位建置之資料均需與紙本資料相符，並與紙本同步報送。 

三、如有資料準備或年資疑義等相關問題，可先洽承辦單位（基隆市政府人事

處給與科）討論及確認後再正式送件，(02)2420-1122 分機 1311、

wcc129@mail.klcg.gov.tw。 


